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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

2016 年，我县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深入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全面落实中央、国务院及

区、市、县有关政务公开文件要求和 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为加快建成“四个盐池”创造良好的政务发展环境。现将 2016年

政务公开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6年我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把政务公

开工作列入全县重点工作计划，不断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全县政

务公开基础建设，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依法依规

做好行政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方面信息公开工作，大

力推进权责清单、脱贫攻坚、财政资金、公共资源配置、公共监

管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工作，逐步规范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

开，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提高公开实效，做到

年初有安排，年中抓监督，年末抓落实。年初及时报送《盐池县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通知》（盐政办发〔2016〕11

号）和《盐池县 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暨责任分工》（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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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16〕65号），将年度政务公开重点任务落实到各责任

部门，严格按照“谁牵头负责、谁组织落实”的要求，对全县政务

公开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将 2016年度县级政府政务公开自查考

核细则和指标要求，转发到全县各单位进行自查自评，自 11月

以来，我县各乡镇政府、政府各部门及部分公共企事业 57个单

位，对照考核细则逐项开展自查自评，评查后形成书面报告，根

据平时工作和评查情况，全县圆满地完成了本年度政务公开相关

指标，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经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评定：我县

2016年政务公开自查得分 100分。

截止目前，我县 57 个信息公开部门主动公开信息累计

6460条。其中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公开专栏等载体公开信

息 3791条；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信息 1259条；通过政务微博

公开信息 340条；通过微信公开信息 405条；通过其他部门网站

公 开 信 息 665 条 。 公 众 均 可 在 盐 池 县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http://www.yanchi.gov.cn/）、盐池县党建网等媒体上查阅，接

受社会监督。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政务信息公开基础

一是强化组织机构建设。我县成立了以政府县长为组长，

四套班子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务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具体指导协调

政务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全县各部门都配备专职或兼职工作人

员具体负责人本部门政务公开工作。县政务公开工作具体由政府

http://www.yanchi.gov.cn/


— 3 —

法制办负责，县保密局、档案馆、信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图

书馆配合，并配专职工作人员 3名，做好全县政务公开的组织、

指导协调、审核、监督等工作。并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政务公开工作。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

作机制，确保职责、工作措施到位。二是深化宣传培训。我县

2016年县政府召开 2次政务公开工作培训会，认真组织学习《条

例》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及区、市、

县有关政策精神，参加培训人员达 90人次，组织 1名工作人员

赴北京参加全区组织的政务公开专题培训班，切实提高我县信息

公开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三是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全县效能目

标责任制目标考核。2016 年我县将政务公开工作按照赋分权重

为 4%以上纳入全县效能目标责任制考核。四是完善政务公开制

度建设及督查工作。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先后印发了《盐池县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推

进全县政务公开实施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健全完善了《盐池县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盐池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

《盐池县政府信息保密审查制度》等 5项制度，建立了依申请公

开具体工作流程，明确了依申请公开的受理、审核、处理、答复

等各环节的具体要求。开展定期或不定期对各乡镇、各部门(单

位)的信息公开的内容进行督查，确保全县信息公开工作依法、

有序推行。

（二）加大公开平台基础建设，拓宽公开渠道

一是推进县政务服务中心升级改造。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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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平台建设，先后投入 1000余万元，对 8个乡镇民生服务中

心和县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改扩建，完善了信息公开平台软硬件

建设，形成以县政务服务中心为“龙头”、乡镇民生服务中心为

基础、村便民服务站为补充的“三级联动”信息公开主体。二是

加强政府网站建设。近年以建设全国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

务试点县为契机，投入财政专项资金 360万元用于建设政府门户

网站和电子政务平台软、硬件建设，全新改版升级了县政府门户

网站，增加了“政务公开专栏”、“网上办事”、“政民互动”、

“书记、县长信箱”“政策解读”、“国务院文件”等服务栏目，

满足了政务公开需求。“政务公开专栏”设立政府部门专栏 24

个、其他窗口服务单位 16个、区属部门 8个、县属乡镇 9个，

全年政府及其政府部门均能在信息公开专栏中及时、准确发布本

单位的重点信息。三是加强其他载体建设。继续用好县政务服务

行政审批平台、政务微博、微信、县档案局、广播电视台等信息

公开平台。县档案馆晋升为国家二级档案馆，实现了档案数字化

管理系统，方便群众查阅信息。在全县开通了《红色盐池》《盐

池政务通》手机客户端。在县党政办公大楼、花马池万人广场、

振远法治文化广场等地设立了多个 LED 电子大屏，及时向公众

发布各类公告共近 280条。

（三）围绕深化改革推进公开

一是全面公开“两个清单”工作。2016年全县 22个政府部

门编制完成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于 2016年 4月 30日前将《盐

池县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目录》《盐池县政府及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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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责任清单目录》通过公文传输、宁夏日报、盐池县政府门户网

站向社会公布，并在实施中对“两个清单”中公布信息内容进行

动态调整、公布，方便群众查阅。二是加大市场监管信息公开。

向全县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的通知》

（盐政办发〔2016〕72 号），公开了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

对象名录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公开

了产品质量、旅游市场、知识产权、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

领域执法监管信息，推行“阳光执法”。配合做好宁夏“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宁夏”两个平台建设。三是推行

全县政务服务事项及流程公开。全县形成以县政务服务中心为

“龙头”、乡镇民生服务中心为基础、村便民服务站为补充的“三

级联动”信息公开主体，方便群众办事。利用政府门户网站平台，

开设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表格下载等内容。县域内公共企

事业单位全部编制本单位的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和服务指南。

（四）围绕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公开

一是推行经济社会政策公开。我县将近两年政府可公开的政

策文件在盐池县政府门户网站全部集中公开，对政策及出台的县

规范性文件及清理的规范性文件 14件。二是推进政府投资的重

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推进县乡两级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系统实

体大厅和网上办事大厅服务体系，逐步推行网上办理制。启动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管理模式，将国土、发改、住建等 16

个部门的企业固定资产、商品房价格备案等事项在网上并联并

审。推行商事主体“一照通”改革，实现“一表申请、一窗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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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审批、信息共享”的登记模式。公开道路交通、环境治理、

农田水利、市政设施、城市新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项目，以及

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工程事项。公开审

批、核准、备案、实施及在线监测、项目稽察、执法检查等信息。

公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名称、建设地址、建设

内容、投资规模、拟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方式等内

容。全年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公开城乡基础建设、政府重大投资项

目及项目招投标、质量安全检查等领域信息共 85条。三是加大

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县政府办、住建局、发改局等相关职能

部门公开保障性住房类信息 19条；公开涉及本年度有关惠农资

金、重大惠农工程项目、城乡建设、征地拆迁信息 75条；公开

土地出让、征地补偿类信息 50条；县国税局通过纳税人 QQ群、

微信平台、减免税宣传手册等切实提高减免税政策宣传辅导服务

的精准性，提供申报提醒、优惠政策到期提醒等个性化服务，为

纳税人提供政策服务。

（五）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公开

一是推进扶贫工作信息公开。建立县、乡（镇、街道）、

村三级扶贫公告公示制度，多渠道及时公开财政、教育、产业、

金融、劳务、社保兜底等扶贫政策及扶贫人口等情况，公开扶持

资金和互助资金的使用，产业、民生、基础设施项目安排和实施

等信息 39条。二是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公开。公开了全县低保和

特困人员救助、城乡低保对象人数、特困人员人数、低保标准、

补助水平、资金支出等情况 20条；公开医疗救助对象的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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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出等信息 58条，并定期发布全县自然灾害核定灾情、救

灾工作进展、救灾资金物资调拨使用等信息。三是推进就业创业

信息公开。我县在政府门户网站和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站集中

公开促进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及其有关补贴申领条件、申领程序及

招录信息和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 61条。四是推进棚户区改造、

农村危房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在县门户网站、新闻媒体

上公布了县政府 2016年城镇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及二期补偿方案、全县极度贫困户危房改造实施等，并公开了全

县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和退出机制、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等信

息 9条。五是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建立公布县域环保信息公

开机制和监督力度。公开环境检查信息公开和建设单位公开环评

信息和县域内“黄牌”“红牌”企业名单排污企业达标情况名单，

全年公开建设环评审批信息 58条，排污费征收信息 129条，环

境行政处罚 2条，向社会公开水源、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以及辖

区工业水质达标信息 8条。六是推进教育、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

信息公开。公开了教育均衡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办学进展及医改

管理、服务项目、诊疗流程、收费依据和标准、医疗报销规定和

程序、便民措施、医疗投诉方式、推进法定传染病疫情及防控信、

食品安全等信息共计 63条等信息。

（六）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公开

一是积极推进决策公开。严格执行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和行

政程序公开的规定，从 2016年起，除依法不公开外，实行重大

决策预公开制度，重大事项决策前通过县政府网站等平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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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草案、意见 67条，其中涉及重大民生决策 46条。公开政策

执行和落实和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等信息 15条。

公开审计信息 7条。二是加强财政资金信息公开。按照 2016年

公开工作要点，重点公开了全县 57个部门 2015年决算执行情况，

2016年“三公”经费执行情况及预算情况信息 85条。向社会公

开力了行政事业收费、政府性基金、减税降费信息 、国有企业

运营监管、农资综合补贴、种粮直补等信息。截止目前，我县

95个单位（含二级单位及企事业部门)累计公开“三公”经费、

财政预决算信息 210条。

（七）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及乡镇基层办事公开

推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推进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向社

会服务事项公开，制定了《盐池县乡镇、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服

务事项目录及流程》74 项和服务指南。在 8 各乡镇民生服务中

心和 102个行政村设立服务中心和信息公开查询点，将乡（镇）

筹资筹劳情况、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

情况、乡镇集体企业及其他乡镇经济实体承包、租赁、拍卖等信

息及时向群众公开。

（八）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项工作。

一是做好政策和规范性文件解读工作。按照“谁出台谁解读”

的原则，由政策制定主管部门和政府主管领导就政策和规范性文

件的制定目的和具体要求在网站和当地媒体上进行解读。如城市

棚户区房屋征收实施方案、农村土地确权实施方案等。县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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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要领导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电视专访访谈、集中培训等形

式公开解读，增进社会认同。二是严格落实《盐池县政府信息保

密审查制度》和《盐池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依法做好

公开前的保密审查和依申请公开工作。三是提升年度报告编发质

量。及时收集各部门公开信息数据，及时编订年度报告、上报工

作，提升报告的及时、准确性、全面性。四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热点问题。健全了盐池县新闻发言人机制和书记、县长信箱制度。

对重要舆情、媒体关切等热点问题，及时通过媒体、网站、微博、

微信等渠道发布准确权威信息和信箱回复。全年解读回应信息累

计数 19次。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6 年，我县政务公开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

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少数乡镇、部门的领导对信息公

开工作不够重视，部分单位从事政务公开工作人员公开的主动性

和自觉性还不够、人员流动大；二是信息公开内容深度和广度不

够，特别是政策措施及热点舆情解读等非公文类信息的公开方面

有待加强。三是公开的准确性、及时性还有待加强，相关制度和

监督检查还需完善和进一步加强。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加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

和政务服务工作的深入推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沟通，提高效率。进一步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工作沟

通，针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认真分析各类情况，不断总结经验，

制定有效措施，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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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健全制度，强化落实。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明确各个

环节公开职责，落实具体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加强举报调查处

理制度建设，切实形成“职责明确、责权一致”的工作机制。进一

步完善保密审查制度，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

扎实做好政务公开工作。

三是加强学习，强化督查。进一步提高全县政务工作人员的

服务意识和业务能力，加强有关政务信息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和

培训工作，细化年度政务公开的重点领域及重点事项，加强督促

检查，提高公开的时效性、合法性、全面性，深入推进全县政务

公开工作。

附件：1、2016年度市级人民政府政务公开自查自评表

2、自身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情况表

3、本单位及所辖本地区本系统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情况表

4、吴忠市政务微博微信统计表

盐池县人民政府

2016年 12 月 7日



— 11 —



— 12 —

附件 1

2016 年度市级人民政府政务公开自查自评表（总分 100 分）

单位名称：盐池县人民政府 填报时间：2016 年 11 月 30 日

事 项 内 容 赋分标准
有关
说明

分值 备注

组织建设

（16 分）

成立政务公开议

事协调机构、明确分管

领导并对外公布、专题

会议研究等（4分）

未落实一项扣 1分。
全部落

实
4

★工作机构设

立及人员配备、业务

培训（6分）

未设立或明确指定工作机构的扣 3分；专职工作人员少

于 1名扣 2分；全市培训少于 1次扣 1分。

加分项：2016 年内成立专门的政务公开工作机构，根

据职能统筹及工作开展情况，酌情加 5 分—10 分，累计加

分项不超过该大项分值。

全部落

实
6

政务公开工作纳

入本级综合目标考核

赋分4%以上（4分）

考核未纳入扣 4 分。考核纳入但赋分不足 4%的，扣 2

分。

全部落

实
4

▲政务公开相

关制度建设及督查

（2分）

未制定出台具体实施意见或工作方案的，每少一项扣 2

分；在重要政策解读、政务舆情回应、依申请公开、保密审

查、网站管理等方面无制度的，每少一项扣 0.5 分。

全部落

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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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
平台建设
与运行

（14 分）

★▲市政府及

其部门网站政务公

开专栏与各公开专

题设置、内容保障情

况（10 分）

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包括及时更新的公开

指南、公开目录、公开年度报告、依申请公开等栏目，包括

规划计划、人事信息、统计数据等基本信息）、政策解读、

规范性文件、政民互动（如征求意见、网上调查等）等必设

专栏开办情况，每少一个扣 2分；网站智能搜索、信息可获

取、与新媒体融合、网络安全等功能性设置情况，必要功能

配备每少一种扣 1分；网站公开内容少，未建立内容保障机

制的，扣 1分；政府网站数据库建设缺失，公众需求较大的

交通、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信息资源及投资、生产、消

费等经济领域数据，一个都没有提供，扣 1分；出现网页更

新慢、内容失准、链接无效等情况，每发现一次扣 0.5 分；

极少转载、链接国务院、自治区政府等重要政策信息的，扣

1分。

全 部

落实
10

各县
（市、
区）、
各部门
牵头负
责的市
政府门
户网站
相关信
息

★政府公报、各

类政务新媒体、政府

新闻发布会、政府热

线电话等公开平台

运行情况（4分）

政务微博还未开通的，扣 0.5 分；已开通的“两微一端”

（政务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政府热线电话等公开平

台在运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每发现一次，扣 0.2 分；年内

政府新闻发布会召开少于 4次的，扣 0.5 分。

加分项：形成政务微信矩阵（10 个以上）且运行良好

的，酌情加 3 分—5 分；独立或联合开发市级移动客户端

（APP）且运行良好的，酌情加 3分—5分。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各部门
负责

围绕深化
改革推进
公开

（14 分）

“两个清单”公

开（4分）

未在市门户网站设专题集中公开市本级各工作部门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扣 4分。“两个清单”公开不完整、

不全面，视情况扣 1分—3分；不及时公布“两个清单”调

整或变更情况的，扣 1分。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编
办、市
政府法
制办牵
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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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公开

（4分）

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中，市政府门户网站及相

关部门网站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抽查结果、查处情况等内容

不到位的，视情况扣1分—2分；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归集公示行

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不到位的，视情况扣1分—2分；在配

合做好宁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宁夏”两个

平台建设中，工作不力的视情况扣1分—2分。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场监
管局、
发改
委、工
信局牵
头负责

政务服务公开

及公共企事业办事

公开（6分）

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表格下载等未能全部网

上集中公开，视情况扣 1分—3分；市属公共企事业单位全

部编制了本单位的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和服务指南并对外公

开，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2分；面向转移落户人

员的服务公开，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

全部落

实
6

各县
（市、
区）、
市政务
服务中
心、国
资委、
公安局
等部门
牵头负
责

围绕促进
经济发展
推进公开
（8 分）

经济社会政策

公开（2分）

近两年市政府可公开的政策文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全

部集中公开，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1分—2分；政府规章

和政策性文件清理后，未及时公开清理结果的扣 1分；通过

在政府网站开设专栏、设立微博微信专题等方式集中公示支

持“双创”、培育动能、扩大开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专

栏专题集中公示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1分—2分。以上累计

扣分不超过本小项分值。

全部落

实
2

各县
（市、
区）、
市政府
法制
办、工
信局、
发改委
等部门
牵头负
责

政府投资的重

大建设项目信息公

开（2分）

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实施等信

息公开不到位，视情况扣 1分—2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信息公开不到位，视情况扣 0.5 分—1分。

全部落

实
2

各县
（市、
区）、
市发改
委、财
政局牵
头负责



— 15 —

★公共资源配

置领域信息、减税降

费信息、市属国有企

业运营监管信息等

公开（4分）

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透明运行，依法公开交易公告、

资格审查信息、成交信息、履约信息以及有关变更信息等，

信息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1分—2分；依托政府网站、

政务微信等平台集中公开降成本系列政策措施情况，工作不

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市级行政机关建立收费目

录清单管理制度还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1分—2分；对全市

各具体执收单位在收费场所公示有关信息 1次都未排查的，

扣 1分；市属国有企业基本信息、重大运营信息、重大资产

变动信息、监管信息等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1分—2分。

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本小项分值。

加分项：充分运用政务新媒体精准推送功能，面向辖区

企业推送减税降费等相关政策的，酌情加 1分—3分。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政务
服务中
心、国
资委等
部门牵
头负责

围绕保障
和改善民
生推进公

开
（20 分）

扶贫工作信息

公开（4分）

未建立全市扶贫公告公示制度的，扣 1 分；在扶贫政策、

扶贫资金、项目安排、扶贫成效、贫困退出等方面信息公开

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1分—2分；未指导督促相关社会组织

公开公募扶贫款物管理、捐赠款物使用等信息的，扣 1分。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扶贫
办牵头
负责

社会救助信息

公开（2分）

围绕受众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信息公开工作，信息到达率

低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公开城乡低保对象人数、特

全部落

实
2

各县
（市、
区）、
市民政
局、卫
计局、
财政局
牵头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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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员人数、低保标准、补助水平、资金支出等信息不到位

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公开医疗救助对象的人次数、

资金支出等信息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公开临

时救助对象的户次数、救助水平、资金支出等信息不到位的，

视情况扣 0.5 分—1分；未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或市民政部门

网站定期发布全市自然灾害核定灾情、救灾工作进展、救灾

资金物资调拨使用等情况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以上

累计扣分不超过本小项分值。

责

就业创业信息

公开（2分）

未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

集中公开促进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及其有关补贴申领条件、申

领程序等信息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未开展面向农村

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专项信息公

开工作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市辖范围内，统筹供给

就业信息不充分，国有事企业单位、各中小微企业人员招录

信息和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发布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

全部落

实
2

各县
（市、
区）、
市人社
局牵头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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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农

村危房改造和保障

性住房信息公开（4

分）

棚户区改造政策及其解读、相关任务完成情况等信息公

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5 分；农村危房改造有关

政策及工作流程、改造对象认定过程、补助资金分配、改造

结果等信息公开不够透明、明晰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

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和退出等信息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

扣 0.5 分—1分；未定期公开市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的，扣

0.5 分。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建设
局、民
政局、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牵头负
责

环境保护信息

公开（4分）

城市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信息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未按季度向社会公开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供水厂出水、管网水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以及辖区内河流水

质达标情况等信息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未监督指导

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

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污染防治设施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信息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未公

布辖区环保“黄牌”、“红牌”企业名单、排污企业达标情

况和不达标水体名单，未督导检查建设单位公开环评信息

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环保
局、水
务局牵
头负责

教育、卫生和食

品药品安全信息公

开（4分）

对教育督导报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反馈意

见、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

进展和实施成效等信息，在市政府网站或市教育部门网站公

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义务教育划片工作程

序、内容、结果，随迁子女入学办法、入学流程、证件要求

和办理方式等信息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

市属医疗机构院务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

法定传染病疫情及防控信息公开不到位的，扣 0.5 分；涉及

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标准以及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结果等信息公开不到位的，扣 0.5 分；对食品药品监管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教育
局、卫
计局、
市场监
督管理
局牵头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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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抽检抽验信息、处罚信息、消费警示信息和产生重大

影响的典型案件信息等公开不力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

因食品药品监管等引起的政务舆情，未能及时得当的回应社

会关切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本

小项分值。

围绕加强
政府自身
建设推进
公开

（8 分）

决策公开（4分）

未建立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的，扣 1分；未通过市政府

门户网站等平台公布重大政策决策草案、依据及意见收集和

采纳情况等，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执行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1 分—2 分；未实施利益相关方、公众、专家、媒体等列席

政府有关会议的，扣 1分。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政府
办公室
牵头负
责

政策执行和落

实情况公开（2分）

对自治区及本市“三重一改”任务的执行措施、实施步

骤、责任分工、监督方式等内容，未及时如实公布进展和完

成情况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涉及本级市人民政府办

理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等结果信息公开不全面、

不集中的，视情况扣 0.2 分—0.5 分；对督查及审计的结果

及整改情况等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2 分—0.5 分。

全部落

实
2

各县
（市、
区）、
市发改
委、政
府督查
室、审
计局牵
头负责

预决算公开（2

分）

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财政部门网站设专栏，按要求集中

公开全市财政预决算情况，公开不到位的视情况扣 0.5 分—

2分。

全部落

实
2

各县
（市、
区）、
市财政
局牵头
负责

政务公开
专项工作
（20 分）

★政策解读工

作（4分）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单位）出台重要政策，未实现“应

解读、尽解读”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解读材料未实

现文件公开后 3 个工作日内在同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相

关媒体发布的，视情况扣 0.5 分—1分；专家解读稿少于 5

篇的，扣 0.5 分；政策解读稿仅限于文字，图解、图表解读、

微视频解读等分众化解读方式少于 10 篇的扣 0.5 分；市人

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1 年内解读重要政策措施少于 2 次的扣

0.5 分；发布的政策解读材料，大量存在与新闻宣传报道稿

全部落

实
4

各县
（市、
区）、
市政府
各部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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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为一谈现象的，扣 0.5 分。

加分项：建立政策解读专家库，并大量推出专家解读材

料的，酌情加 1分—2分；充分发挥政务新媒体作用，并大

量运用图解、微视频等方式解读政策，受到群众广泛欢迎的，

酌情加 3分—4分。

公开前保密审

查及依申请公开工

作（6分）

未建立政务公开保密审查机制的，扣 1 分；因信息公开

保密审查失误造成信息泄密的，视情况扣 1分—2分；未建

立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的扣 1分；全市依申请公开工作渠道

（如市政府及其部门网站、政务服务大厅各有关窗口、信息

公开联系电话等）存在不畅通现象的，每发现一处扣 0.5 分，

存在答复不规范、不及时的，每发现一次扣 0.5 分；因依申

请公开工作不到位，造成行政诉讼败诉的，每发生 1起，扣

0.5 分；因依申请公开工作不到位，被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

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或其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点名批评

的，每次扣 1分。

全部落

实
6

各县
（市、
区）、
市政务
服务中
心、政
府法制
办牵头
负责

年度报告编发

质量及集中公示（8

分）

未在规定时间上报年度报告的，扣 1分；未在市政府门

户网站集中公开全市《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及历年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视情况扣 1分—2

分；公开的年度报告未按要求起草发布，质量不高，大量存

在要素不全、内容缺失、表现形式呆板、大篇幅抄录历年报

告等现象的，视情况扣 0.5 分—2分；未在规定时间上报年

度政府信息公开统计表的，扣 1分；上报的年度政府信息公

开统计表存在统计误差、逻辑性错误等问题的，视情况扣

0.5 分—2分。

全部落

实
8

各县
（市、
区）、
市政府
各部门
负责

★▲按时完成

自治区政府日常安

排工作（2分）

要求报送的有关政务公开的材料，存在未按规定时间报

送或材料质量过差等问题的，每发生一次扣 0.5 分；因政务

舆情回应监测处置不力，应对不得当、不及时，造成大面积

全部落

实
2

各县
（市、
区）、
市政府



— 20 —

舆情负面影响的，每发生一次，扣 1分；要求试点的政务公

开有关工作，消极应付，慢作为乃至不作为的，视情况扣 1

分—2分；因政务公开工作不到位，被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

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或其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点名批评

的，每次扣 1分；往年政府信息或政务公开工作被国家级或

自治区级权威机构通报，截止 2016 年 10 月仍未进行有效整

改的，每项工作扣 1分。以上累计扣分不超过该大项分值。

加分项：要求试点的政务公开有关工作，按时完成较好

的，酌情加 3分—5分；政务公开单项工作有亮点有突破，

被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或其他国家级、

省部级权威机构表扬的或作为典型经验推广的等，每项酌情

加 5分—8分。

各部门
负责

注：有“★”标记的，指该项有加分内容；有“▲”标记的，指该项有扣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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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身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情况表
单位名称： 盐池县人民政府 填报时间：2016 年 12 月 1 日

平台名称
始办日

期

栏目、频道、功

能等设置情况

信息公示或

推送情况

点击量或关

注情况

运用平台

开展政策

解读情况

进行政务舆情

回应及政民

互动情况

运用平台

实施数据

开放情况

备注

官方网站

盐池县政

府门户网

站

2012 年

4 月

新闻要闻、政务

公开、网上办事、

交流互动

公告 87 条，

各部门信息

公开1259条

点 784990 次 2 条
书记、县长信

箱回复 120 条
未开办

政务微信

盐池县政

务服务中

心

2015 年
微查询、微公开、

微服务

公告 87 条，

各部门信息

公开 405 条

关注 466 人 2 条 未开办 未开办

政务微博
问政盐

池
2014 年 原创、转载微博 340 条 关注 395 人 未开办 回复 123 条 未开办

移动客户

端（APP）

红色

盐池
2015 年

盐池要闻、专题

聚焦、盐池旅游、

便民服务等栏目

未开办 关注 2677 人 未开办 未开办 未开办

热线电话 未开办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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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单位及所辖本地区本系统政务公开平台建设情况表
单位名称： 盐池县人民政府 填报时间：2016 年 12 月 1 日

截止 2016 年
底本地区或本
系统各类平台

数量

本地区或本系
统各类平台全

部名称

2016 年新开办
的平台数及名

称

2016 年改
版或升级
的平台数
及名称

指导、监督、
推动各类公开
平台的专项制

度文件

2017 年推动
各平台建设
工作思路

近两年本地区
或本系统平台
建设所获荣誉

备注

官方网站 9 家

盐池县政府门

户网站、盐池县

环境保护和林

业局、盐池农业

信息网、盐池县

档案网、盐池县

教育局、盐池县

国土资源局、盐

池县农经信息

网、盐池县资源

能源中心、盐池

县城关街道社

区党务政务服

务网

无

2家，盐池

县教育局、

盐池县城关

街道社区党

务政务服务

网

《关于做好官

方微博、微信

账号登记备案

与管理工作的

通知》、《盐

池县网络舆情

监控工作方

案》《盐池县

网络舆情应急

处置办法》《盐

池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

好政务公开工

作的通知》《关

2017 年我

县将进一步

贯彻落实区

市政务公开

平台建设的

指导意见及

工作方案等

部署，认真抓

好各项制度

落实工作，结

合我县实际，

做好一下工

作：一是督促

各部门应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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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一步推进

全县政务公开

实施意见》、

《盐池县政府

信息主动公开

制度》、《盐

池县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制

度》、《盐池

县政府信息保

密审查制度》、

《盐池县政府

信息发布协调

制度》和《盐

池县行政审批

电子监察管理

暂行办法》、

《盐池县2016

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暨责任

分工》，《关

于进一步做好

立健全微博、

微信管理制

度，明确审核

流程，监管责

任等。二是切

实做好全县

政务舆情监

控工作。强化

我县政务公

开网络信息

的宣传、监

督、引导工

作，提高政务

公开工作效

能。三是加强

政务公开平

台日常监管，

切实维护好

平台软硬件

设施，为推进

我县政务公

开建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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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依申

请公开工作的

通知》

有力保障。

政务微信 13

盐池县城乡供

水总公司、健

康盐池、盐池

县政务服务中

心、盐池旅游、

盐池县公安

局、盐池县农

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盐池

县国家税务

局、盐池县工

业和安监局、

盐池县扶贫

办、盐池妇女

一站、盐池工

会公众信息、

盐池普法、盐

无 无



— 25 —

池气象、

政务微博 21

问政盐池、盐池

检察、平安盐

池、盐池共青

团、盐池气象、

盐池统计、清风

盐池、盐池林

业、盐池县发展

和改革局、盐池

农牧、冯记沟乡

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办公室、盐

池县交通运输

局、盐池质监、

盐池县惠安堡

镇、盐池交警、

盐池文广局、盐

池王乐井乡、盐

池审计、盐池县

青山乡、盐池住

无 无 无

http://weibo.com/u/3223280232?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3223280232?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2734439262?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2734439262?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2634259361?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2634259361?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3648576741?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4411358?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4411358?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4713398?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4713398?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yanchifagaiju?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yanchifagaiju?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21844060?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21844060?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2829941314?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2829941314?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2829941314?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397657905?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397657905?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397657905?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5993300?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6008274?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6008274?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2754893082?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4504733?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394038672?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394038672?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6533220?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6533220?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8671887?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408671887?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396133817?refer_flag=100103020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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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盐池粮食

移动客户

端（APP）
1 红色盐池 无 无 无

热线电话 无

其他

说明：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统计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单位)、各乡镇（街道）（不包括行政村、居委会）
的所有公开平台信息；市直各部门（单位）负责统计本部门及下属单位公开平台信息。垂直管理单位应统计到县区。

http://weibo.com/u/5396133817?refer_flag=1001030201_
http://weibo.com/u/5395329561?refer_flag=100103020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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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吴忠市政务微博微信统计表

单位名称： 盐池县人民政府 填报时间：2016 年 12 月 1 日

县（市、区）、

部门（单位）

名 称

微博/微

信名称

微博/微信帐

号

微博/微信地

址

微博图标（像素

在56×56以上）

微信二维码图

标（像素在160

×160 以上

主管部门

（科室）

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工作人员

及联系方式
备注

盐池县人民

政府

问政盐

池

问政盐池

（微信未开）

问政盐池

（微信未开）

盐池县人

民政府办

公室

陈志良 王浩宇



— 28 —


